
附件：

市直相关部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清单
	序号
	部门职责
	监管职责
	监管依据
	备 注

	1
	市应急管理局
	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对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牵头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企业联合执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修改）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承德市应急管理局“三定”职责规定》
	

	2
	市公安局
	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通行秩序管理。

会同交通运输部门牵头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装卸联合执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修改）
	

	
	
	组织开展对非法生产、经营、购买、运输、走私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犯罪案件的查处。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03号修改）

2.《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54号）
	

	
	
	依法查处破坏油气输送管道的违法犯罪行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主席令第三十号）
《河北省油气输送管道保护和安全监管职责分工》（冀安委〔2015〕12号）
	

	3
	市生态环境局
	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情况的监督管理，负责危险废物的申报和备案工作，组织危险化学品的环境危害性鉴定和环境风险程度评估，负责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依照职责分工调查相关危险化学品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急环境监测。

牵头危险化学品废弃处置领域联合执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修改）
	

	4
	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工具和从业人员的安全管理，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驾驶人员、押运人员、水路运输企业装卸管理人员的资格认定。会同公安部门牵头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装卸联合执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修改）
	

	
	
	负责新建、改建、扩建储存、装卸危险货物的码头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依法对危险货物码头作业和装卸、储存区域实施监督检查。
	1.《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7号）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修改）

3.《关于调整港口危险货物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冀审改〔2015〕2号）
	

	
	
	负责协调油气输送管道发展规划与公路、地方铁路、内河水路等行业规划的衔接，组织协调解决公路、地方铁路、内河水路建设项目与油气输送管道建设和安全运行相关的重大问题，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跨越、穿越航道的油气输送管道项目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工作，并监督检查建设单位及管理单位对跨越、穿越市内通航水域的油气输送管道专用警示标志的设置及维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主席令第三十号）

《河北省油气输送管道保护和安全监管职责分工》（冀安委〔2015〕12号
	

	5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国土空间源头管控，在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中，统筹规划危险化学品产业空间布局，配合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实施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用地工作，监督化工园区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2016年12月9日）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8〕1号)

《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冀办发〔2018〕4号）


	

	6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负责油气输送管道周边已取得施工许可手续的房屋建筑和市政施工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六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主席令第三十号）

3. 《承德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三定”职责规定》

4. 《河北省油气输送管道保护和安全监管职责分工》（冀安委〔2015〕12号）
	

	7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负责城镇燃气安全监督管理。负责职责范围内未取得施工许可手续的油气输送管道周边房屋和市政基础设施日常施工过程中的监督管理，配合管道保护部门严查管道周边违法施工行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六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主席令第三十号）

3.《承德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三定”职责规定》

4. 《河北省油气输送管道保护和安全监管职责分工》（冀安委〔2015〕12号）

5.《关于承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承德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关职责划转事项的通知》（承市政办传〔2018〕127号）
	

	8
	市发展改革委
	依法查处未按规定核准、备案的非法违法建设项目。负责化工建设项目安装工程质量管理。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7年第2号）

《河北省化工建设项目安装工程质量管理规定》（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3〕第10号）
	

	
	
	负责全市油气输送管道保护工作，依法查处危害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组织编制并实施全市管道发展相关规划，统筹协调跨设县区管道规划与其他专项规划的衔接。

牵头油气输送管道联合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主席令第三十号）

2.《河北省油气输送管道保护和安全监管职责分工》（冀安委〔2015〕12号）
	

	9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化工园区的认定评估工作。指导石化（不含炼油）、化工（不含煤制燃料和燃料乙醇）等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将安全生产工作同步纳入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2016年12月9日）

《承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三定”职责规定》

《关于促进化工园区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原〔2015〕433号）
	

	1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按照工业产品许可目录及实施细则，依法对取得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工业产品许可证和生产的产品质量实施监督。负责权限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企业营业执照核发，查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采购危险化学品行为。

牵头危险化学品企业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联合执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修改）

《关于转发工商总局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外商投资企业授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冀工商办字〔2018〕14号）
	

	
	
	负责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危险化学品地方安全技术标准。负责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委托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生产、经营、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许可审批和监督管理，依法查处相关非法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主席令第七十八号）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03号修改）

3.《河北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规定（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2〕18号）
	

	11
	市商务局
	按有关规定对成品油流通进行监督管理，联合有关部门依法查处违法非法成品油经营行为。

牵头成品油市场流通秩序联合执法。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6年第23号）

《承德市商务局“三定”职责规定》
	

	12
	市卫生健康委
	负责（工业和民用）化学品毒性鉴定的管理，负责组织、协调危险化学品事故受伤人员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负责医院等医疗机构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管理。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修改）

2.《化学品毒性鉴定管理规范》（国卫疾控发〔2015〕69号）

3.《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12号）

4.《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49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十三号）

6.《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公告第38号）
	

	13
	市科学技术局
	负责组织推动危险化学品安全保障技术装备的研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2016年12月9日）

《承德市科学技术局“三定”职责规定》
	

	14
	市教育局
	监督指导学校实验室等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管理工作。负责将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知识纳入相关高校化工与制药类专业核心课程体系。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2016年12月9日）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厅字〔2020〕3号）
	

	15
	市农业农村局
	负责农作物农药使用指导和服务，负责指导农村沼气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工作。
	《农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7号）

《承德市农业农村局“三定”职责规定》
	

	16
	市水务局
	负责审批河道管理范围内油气输送管道建设方案，组织协调解决水利工程建设与油气输送管道建设安全运行相关重大问题。
	《河北省油气输送管道保护和安全监管职责分工》（冀安委〔2015〕12号）
	

	17
	市气象局
	负责油库、气库、化学品库、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的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工作。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第21号令）

2.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修订）》（中国气象局第24号令）

3. 《河北省防雷减灾管理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07〕第11号）

4.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号）
	

	18
	市邮政管理局
	依法查处寄递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修改）
	

	19
	承德市海关
	负责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实施检验，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修改）
	

	20
	北京铁路局承德车务段
	负责协调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安全管理。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修改）
	

	21
	市机场管理局
	负责危险化学品航空运输安全管理。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修改）
	

	22
	市行政审批局
	按规定权限核准、备案相关投资项目，负责权限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企业营业执照核发。负责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负责化工设计单位资质管理。
	《承德市行政审批局“三定”职责规定》

《关于转发工商总局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外商投资企业授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冀工商办字〔2018〕14号）
	



